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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紀念碑總說明（2024/6/4本館工作會議修正稿） 

 

臺灣自 1945年 8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在國際冷戰及國共內戰的背景下，

經歷了漫長的威權統治時期（1945年 8月 15日起至 1992年 11月 6日止），當

時的威權統治政府在 1947年針對二二八事件進行了殘酷的鎮壓，1948年以戰爭

為由通過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，以戡亂為名制定各種法律條文，不當擴張

政府權力；1949年 5月為鞏固統治，頒行《臺灣省戒嚴令》，後續並以《懲治叛

亂條例》、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及《刑法》第一百條等法律，透過臺灣警備

總司令部等國安、情治機關，以大規模及系統性的軍事審判，對一般民眾進行人

身、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控制，企圖消弭任何不利政府之思想及行為，造成了眾多

白色恐怖政治案件，這樣對於人權的大規模侵害，直到 1992 年包含金馬地區解

嚴才逐步減緩。 

威權統治時期政府制度性的壓迫，對於臺灣社會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傷痕，

包括對於受難者及其家庭，以及臺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，都造成極大的傷

害。為面對過往禁錮民主與剝奪人權的歷史記憶，並紀念威權統治時期之政治受

難者，國家人權博物館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塑造一座兼具「紀念性、藝術性、

文化性」的紀念碑及追思空間，藉由刻印、記錄政治受難者姓名，保存歷史記憶、

實現轉型正義、提供後人追思及推動人權教育。 

─ ─ 

2015年設立的「人權紀念碑」，與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2007年設置的入

口意象相連而生，以昔日「禁錮」與「解放」為元素，錯落的高牆如利刃般穿透

象徵威權的既有建築，是對「威權」的「解構」；平行、轉折的高牆或寬或窄，

在「壓迫」與「解放」之間，延伸進入園區中象徵「自由」的「白鴿廣場」。蜿蜒

行進於牆間的壓迫下，牆頂的一線天與盡頭微露的光明，揭示了人權「向光」的

希望。 

2024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因應人權及轉型正義發展，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

總結報告「政治案件當事人」名單為基礎，查考比對檔案史料、更新刻錄名單，

進行紀念碑整修，碑體上面刻有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，政府為了鞏固威權

統治、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導致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財產或名譽受侵害者。 

紀念碑刻錄之受難者包含曾依《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》、《戒嚴時期

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》、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》、《促進

轉型正義條例》及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》之規定，

而獲得賠償、補償、回復受損權利或平復者；也包含國家人權博物館已取得相關

佐證資料之政治案件受難者等，並依《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紀念碑錄名作業要點》，

經審查會審認通過後刻錄，名單後續將依調查研究持續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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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臺灣持續推動轉型正義，其精神在於回歸憲法保障人民之自由平等，

著重反省政府之不法行為。因此，錄刻原則應包括壓迫體制下政府違反自由民主

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導致的冤、假、錯案，或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目

的所導致的侵害人權事件，還有對於國家社會發展懷抱理想、有不同價值取向因

而反對威權政府的抵抗者。惟部分案件僅係誣告匪諜罪或違反治安等非屬政治案

件者，雖受政府以叛亂案逮捕而人身自由受限，但並非以鞏固威權統治為目的，

考量轉型正義精神及追悼紀念意涵，不錄名於紀念碑上。另政治案件當事人曾於

威權統治時期參與國家不法行為侵害人權之重要決策人物，亦不予錄名。此外，

若受難者本人或家屬表達不希望被錄刻，則尊重其意願。 

─ ─ 

紀念碑從入口意象進入牆間的第一個區域為「死刑且執行、遭擊斃之受難

者」，包含被宣判死刑並遭槍決、或是在二二八事件當時過世之受難者；接著第

二個區域為「失蹤之受難者」；第三個區域為「無期、有期徒刑及身體、自由、

財產或名譽受侵害之受難者」，包含被判處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在獄中死亡、

受到暴力對待、傷殘、逃亡、人身自由受限制或被沒收財產等受難者。以上兩區

皆依照受難起始年（年份由小至大）及姓名筆畫（由少至多）排序。 

每一塊碑石除了受難者姓名外，左上角也刻有受難起迄年（西元年），呈現

目前已知受難者人身自由受限制、捲入政治案件起，直到過世或脫離黑牢。若根

據目前可取得的檔案資料未知其受難起年或迄年，則以空白呈現，例如失蹤者，

則不刻錄迄年。若受難者不幸於受難過程中離世，離世當年以紅色呈現，紀念其

因威權統治而失去的生命。 

此外，根據受難者之遭遇或被判處的刑期，碑石的形式有以下類型：被判處

死刑或於事件中過世的受難者，刻錄於深色凸出厚石塊上；被判無期徒刑的受難

者，刻錄於淺色凸出厚石塊上；被判有期徒刑、感化感訓、人身自由受限制、健

康、名譽或財產受損等受難者，刻錄於淺色薄石塊上。 

─ ─ 

謹以此紀念碑，致敬所有已知及未知的威權統治時期政治受難者。 

願我們銘記受難的每一刻，學得歷史的教訓，不再重蹈覆轍，共同見證守護臺

灣的人權、民主、正義、自由與和平。 


